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楊婉君 

訴訟代理人  陳禹竹律師

被      告  黃書強 

            潘如萍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維軒律師

            賴其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7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甲

○○自民國111年8月12日起；被告乙○○自民國111年11月18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甲○○、乙○○連帶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乙○○如以新臺幣貳拾

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甲○○結婚近22年，並育有8名子女，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甲○○對家庭毫無責任感，更甚有

家暴慣行，伊於110年9月間因不堪被告甲○○持續辱罵與暴

力行為，帶著當時年紀最小之2名子女回娘家後，被告甲○

○即更換家中密碼鎖讓伊不得進入。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

告甲○○與被告乙○○經常單獨相約出遊、過夜，子女亦知

悉此事，更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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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告甲○○以被告乙○○為兩造所生子女之褓姆，僅係

合理化被告2人朝夕相處之事實。且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

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被告乙○○雖趁伊在家中社

區KTV唱歌時闖入拍攝，刻意操作與伊熟識之假象，惟伊與

被告乙○○間並無互動，伊亦未默許被告2人侵害配偶權之

行為。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不法

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

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

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甲○○則以：原告於110年間開始長期外遇，與伊間之

婚姻早已有問題，且原告多次告訴伊，控告被告乙○○有錢

拿，到時原告會再對伊撤回告訴，並要求伊合作，逼迫伊離

婚給錢。又伊登記為自耕農，從事農業產品銷售，並經營北

宜34K餐廳，無原告所說遊手好閒之情形。原告經常利用各

種藉口棄子女而去，僅伊一人照顧子女。因伊母親年邁經常

進加護病房，需常回宜蘭看顧，且為疫情期間，伊不能帶子

女進出醫院，伊因而需聘用被告乙○○為褓姆。又原告與伊

居住之房子門禁磁扣均未更換密碼、屋內房門亦無反鎖過，

原告可自由進出，被告乙○○亦曾與原告於111年11月30日

至幼兒園處理子女身上瘀傷之事，原告自始即知悉被告乙○

○為伊僱請之褓姆。又原告不願協助伊經營事業，伊美式重

機生活網社團服飾需拍攝服飾等照片影像，原告經常答應要

拍攝後從未拍攝，伊乃求助被告乙○○協助拍廣告，並將照

片發佈至臉書社團，伊與被告乙○○純係因工作而有互動，

並無任何親密關係。

　㈡原告主張伊與被告乙○○有為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惟⑴

附表編號5，乃69美式重機生活臉書社團，為特定騎重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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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才可加入，需申請審核方得加入，且伊未曾邀請原告及被

告親戚加入，對原告並未造成影響，且該臉書社團係為銷售

服飾所架設，亦有該臉書社團銷售匯款帳號、廣告可證。⑵

附表編號6，僅為引用網路用詞。而原告在公眾場合，以惡

意角度進行技巧借位偷拍企圖誣告等語，資為置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被告乙○○則以：伊與丈夫有幸福家庭，並育有2名子女，

且與丈夫均為美式重機車隊，因而熟識被告甲○○，然因與

被告甲○○如親人，因而協助被告甲○○經營美式重機網站

工作及擔任褓姆一職，並無與被告甲○○共同侵害原告配偶

權之侵權行為。就附表所示之行為，有以下之抗辯：

　⑴就附表編號2之行為，實屬原告借位偷拍蓄意截取照片混

淆，原告所提供之照片伊等均戴口罩而無接吻之情。且當時

係被告2人靠近說悄悄話，並無親吻之行為。

　⑵就附表編號3之行為，實屬被告日常用餐之照片，依社會通

念係可容許之一般社交行為，與侵害配偶權無涉。

　⑶就附表編號4之行為，被告固然身著類似服裝，然係因被告

告有社團銷售服飾商品，固有扮演男女模特以拍攝商品照片

之需要，相關照片亦存放於該社團網頁內。

　⑷就附表編號5之行為，係因伊腳有舊疾，難以維持拍攝所需

之姿勢，故須藉由被告甲○○之身軀及手部支撐以避免重心

不穩，亦可由被告甲○○手部動作極為克制知悉。

　⑸就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實屬電影中經典名

言，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此發文僅屬單純分享。

　⒉又原告所提原證2至10之完整度可知悉應係由原告方人員長

期、近距離跟蹤被告所得，然若被告之日常往來確有已逾越

一般社交行為（假設語氣），原告應當不會僅有上述證據。

況依照一般人之經驗法則，倘被告確有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

不當往來，豈會毫不避嫌、公開地共同經營69美式重機社群

網站。且原告主張臉書社團係為紀錄被告約會地點，然被告

非公眾人士，當無暴露個人生活增加人氣之理，實際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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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社團係基於愛好，此於現代社會中隨處可見類似社團，

原告主張純屬個人主觀臆測，且社團創立動機與原告本件請

求無關。又伊及配偶黃祺祥共同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子

女與被告因興趣相同而有往來之事實，為原告長期以來均有

所知，被告甲○○亦不與原告避談伊，甚至原告與伊間不止

一次地同處一室玩樂、歌唱等，被告2人來往僅止於一般美

式重機車友間之互動，並未產生真摯情感，甚難認有動搖原

告與被告甲○○間婚姻基礎。

　⒊又從附表所示即原證2至10（見本院卷一第23至59頁）所指

涉之日期前，原告與被告甲○○業已分居，是伊與被告甲○

○之合作並未對原告婚姻產生重大影響。況被告甲○○曾與

伊於閒談中談到原告於110年8、9月前與訴外人蕭盛有不當

往來，蕭盛更有傳其裸照、生殖器照片、私密行為給原告，

且因原告從未告知被告甲○○其與蕭盛有上開往來，由此可

見，縱原告婚姻基礎動搖，亦非伊所為，而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之目的，應係為謀求其另案對被告甲○○訴請離婚之訴訟

上利益。且因伊性格較為豪爽大方，平日騎乘重機交友廣

闊，且與被告甲○○合作經營系爭臉書社團，兼之原告無法

配合被告甲○○拍攝服飾商品宣傳照之故，而有合作扮演情

侶拍攝商品宣傳照之舉，雖被告已對各自配偶告知他方存

在，並努力保持距離，然因工作、興趣上往來難免有誤會，

是若伊若有不慎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情（假設語氣），原告又

為何讓其他子女與伊相處。附表所列行為，僅止於牽手、拍

照等普通朋友間亦可能出現之行為，然其情節亦非重大等

語，資為置辯。

  ㈢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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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

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

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

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

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

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身分法

益之權利；第三人亦不得加以破壞，否則即有悖於公序良俗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3號、98年度台上字第708

號、85年度台上字第2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

利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

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

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

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違反

忠誠義務之一方及該他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共同負非財產上

即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⒈原告主張：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被告乙○○經

常單獨相約出遊，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

權行為。業據其提出被告2人出遊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

第23至59頁），而觀之上開照片顯示被告2人於聚餐、出遊

均有牽手、擁抱狀似親暱之情，如附表編號2至編號5顯所

示，顯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交往之正常社交程度。被告辯稱原

告提出之照片均為被告2人為經營美式重機生活網頁販售服

飾而拍攝，非被告2人有逾越社會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

云云，然觀之被告提出之照片影像，被告2人於星巴客咖啡

店內擁抱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5至31頁），衡諸一般經驗

法則，縱以情侶之姿態銷售情侶裝，亦毋須緊緊相擁（見本

院卷第39至59頁），再參酌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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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縱屬電影中經典名言，網頁特別放上被告2人合照，並

標示「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

是誰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69頁），自難認原告提出之

被告2人親暱之影像照片，純係被告甲○○為拍攝美式重機

之衣著廣告，被告辯稱拍廣告經營社團服飾，如親情般擁

抱，美式重機文化形式觸臉，如同電視典禮、公開場合並無

越矩行為云云，難認可採。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

關係之身分法益，堪予認定。

　⒉原告復主張被告2人相約出遊過夜，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

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乙節，惟觀之原告提出之照片

並無被告2人同床共枕之情形，再觀之原告提出被告2人於早

餐店吃早餐之照片，雖有「天還沒亮，一大早被叫起來，接

Ruby去騎車 」文字之記載，惟該部分亦未提及被告2人有同

床通姦之情形，此外，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2人有出遊同

床共眠之情形，尚難據以認定被告2人有通姦之情形，原告

此部分之主張，即不可採。

　⒊被告復辯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歌，原告知悉被告甲○○

請被告乙○○照顧小孩當褓姆等語，並提出原告與被告乙○

○一同唱歌之照片及備註褓姆薪資之匯款截圖（見本院卷二

第123頁、第127至131頁、第141頁、第211頁），被告2人日

常社交往來為一般人際關係可能觸及之事，縱原告與被告甲

○○為配偶關係仍得享各自獨立社交之自由權利云云，然

查：依被告甲○○提出之照片顯示被告乙○○有與原告一同

唱歌，有照顧原告與被告甲○○所生子女，惟被告乙○○縱

為原告子女之褓姆，依原告提出之照片兩人相擁之情形，顯

非一般社交之正常往來，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

常社交程度，足以破壞原告與被告甲○○夫妻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

足堪認定。

  ㈢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分法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

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

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茲審酌原告為高中畢業，現任職海

鮮店，每月收入約5萬至6萬元；被告乙○○為專科畢業；被

告甲○○為大學肄業，現職業為農，業據其等陳述在卷（見

本院卷二第443頁、第383頁、（見本院卷二第443頁），並

有其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見限閱

卷）。再考量被告2人為不正常往來之情形，及原告精神上

受有之痛苦等一切情狀，因認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非

財產上之損害，以20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屬於未定期限之

金錢債務，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上開應賠償

金額，及被告甲○○自111年8月12日起（見本院卷一第99

頁）；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見本院卷二第15

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

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萬元，及被告甲○○自111年

8月12日起；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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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而被告2人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准被告2人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陳明願供擔

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

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其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

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附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翊芳

附表：

編號 日期（民國） 原告所主張侵權行為 本院卷證頁數

1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

河邊出遊，並十指緊扣

散步。

卷一第23頁

2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

出遊，並至附近咖啡廳

消費，並有親密互動、

摟抱、親吻之舉。

卷一第25至31頁

3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

圓山飯店用餐。

卷一第33頁

4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

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

卷一第35至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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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外牽手、親密自

拍。

5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

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

飯店外摟抱、撫摸臀部

之行為。

卷一第49至59頁

5 無記載日期 被告甲○○（臉書暱

稱：Sun Huang）創設系

爭臉書社團有被告親密

自拍，被告乙○○（臉

書暱稱：Ruby Tian）亦

於自己臉書上分享被告

約會照片。

卷一第61至67、73至

79頁

6 111年4月9日 於系爭臉書社團發文表

示「我愛一個人，不是

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

面前我可以是誰。」等

語，同時佐以與被告乙

○○親密合照之動態圖

片及字幕，以表達愛

意。

卷一第69至71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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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楊婉君  
訴訟代理人  陳禹竹律師
被      告  黃書強  
            潘如萍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維軒律師
            賴其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7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甲○○自民國111年8月12日起；被告乙○○自民國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甲○○、乙○○連帶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乙○○如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甲○○結婚近22年，並育有8名子女，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甲○○對家庭毫無責任感，更甚有家暴慣行，伊於110年9月間因不堪被告甲○○持續辱罵與暴力行為，帶著當時年紀最小之2名子女回娘家後，被告甲○○即更換家中密碼鎖讓伊不得進入。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被告乙○○經常單獨相約出遊、過夜，子女亦知悉此事，更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被告甲○○以被告乙○○為兩造所生子女之褓姆，僅係合理化被告2人朝夕相處之事實。且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被告乙○○雖趁伊在家中社區KTV唱歌時闖入拍攝，刻意操作與伊熟識之假象，惟伊與被告乙○○間並無互動，伊亦未默許被告2人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甲○○則以：原告於110年間開始長期外遇，與伊間之婚姻早已有問題，且原告多次告訴伊，控告被告乙○○有錢拿，到時原告會再對伊撤回告訴，並要求伊合作，逼迫伊離婚給錢。又伊登記為自耕農，從事農業產品銷售，並經營北宜34K餐廳，無原告所說遊手好閒之情形。原告經常利用各種藉口棄子女而去，僅伊一人照顧子女。因伊母親年邁經常進加護病房，需常回宜蘭看顧，且為疫情期間，伊不能帶子女進出醫院，伊因而需聘用被告乙○○為褓姆。又原告與伊居住之房子門禁磁扣均未更換密碼、屋內房門亦無反鎖過，原告可自由進出，被告乙○○亦曾與原告於111年11月30日至幼兒園處理子女身上瘀傷之事，原告自始即知悉被告乙○○為伊僱請之褓姆。又原告不願協助伊經營事業，伊美式重機生活網社團服飾需拍攝服飾等照片影像，原告經常答應要拍攝後從未拍攝，伊乃求助被告乙○○協助拍廣告，並將照片發佈至臉書社團，伊與被告乙○○純係因工作而有互動，並無任何親密關係。
　㈡原告主張伊與被告乙○○有為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惟⑴附表編號5，乃69美式重機生活臉書社團，為特定騎重機族群才可加入，需申請審核方得加入，且伊未曾邀請原告及被告親戚加入，對原告並未造成影響，且該臉書社團係為銷售服飾所架設，亦有該臉書社團銷售匯款帳號、廣告可證。⑵附表編號6，僅為引用網路用詞。而原告在公眾場合，以惡意角度進行技巧借位偷拍企圖誣告等語，資為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被告乙○○則以：伊與丈夫有幸福家庭，並育有2名子女，且與丈夫均為美式重機車隊，因而熟識被告甲○○，然因與被告甲○○如親人，因而協助被告甲○○經營美式重機網站工作及擔任褓姆一職，並無與被告甲○○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侵權行為。就附表所示之行為，有以下之抗辯：
　⑴就附表編號2之行為，實屬原告借位偷拍蓄意截取照片混淆，原告所提供之照片伊等均戴口罩而無接吻之情。且當時係被告2人靠近說悄悄話，並無親吻之行為。
　⑵就附表編號3之行為，實屬被告日常用餐之照片，依社會通念係可容許之一般社交行為，與侵害配偶權無涉。
　⑶就附表編號4之行為，被告固然身著類似服裝，然係因被告告有社團銷售服飾商品，固有扮演男女模特以拍攝商品照片之需要，相關照片亦存放於該社團網頁內。
　⑷就附表編號5之行為，係因伊腳有舊疾，難以維持拍攝所需之姿勢，故須藉由被告甲○○之身軀及手部支撐以避免重心不穩，亦可由被告甲○○手部動作極為克制知悉。
　⑸就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實屬電影中經典名言，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此發文僅屬單純分享。
　⒉又原告所提原證2至10之完整度可知悉應係由原告方人員長期、近距離跟蹤被告所得，然若被告之日常往來確有已逾越一般社交行為（假設語氣），原告應當不會僅有上述證據。況依照一般人之經驗法則，倘被告確有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不當往來，豈會毫不避嫌、公開地共同經營69美式重機社群網站。且原告主張臉書社團係為紀錄被告約會地點，然被告非公眾人士，當無暴露個人生活增加人氣之理，實際上被告創立社團係基於愛好，此於現代社會中隨處可見類似社團，原告主張純屬個人主觀臆測，且社團創立動機與原告本件請求無關。又伊及配偶黃祺祥共同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子女與被告因興趣相同而有往來之事實，為原告長期以來均有所知，被告甲○○亦不與原告避談伊，甚至原告與伊間不止一次地同處一室玩樂、歌唱等，被告2人來往僅止於一般美式重機車友間之互動，並未產生真摯情感，甚難認有動搖原告與被告甲○○間婚姻基礎。
　⒊又從附表所示即原證2至10（見本院卷一第23至59頁）所指涉之日期前，原告與被告甲○○業已分居，是伊與被告甲○○之合作並未對原告婚姻產生重大影響。況被告甲○○曾與伊於閒談中談到原告於110年8、9月前與訴外人蕭盛有不當往來，蕭盛更有傳其裸照、生殖器照片、私密行為給原告，且因原告從未告知被告甲○○其與蕭盛有上開往來，由此可見，縱原告婚姻基礎動搖，亦非伊所為，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應係為謀求其另案對被告甲○○訴請離婚之訴訟上利益。且因伊性格較為豪爽大方，平日騎乘重機交友廣闊，且與被告甲○○合作經營系爭臉書社團，兼之原告無法配合被告甲○○拍攝服飾商品宣傳照之故，而有合作扮演情侶拍攝商品宣傳照之舉，雖被告已對各自配偶告知他方存在，並努力保持距離，然因工作、興趣上往來難免有誤會，是若伊若有不慎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情（假設語氣），原告又為何讓其他子女與伊相處。附表所列行為，僅止於牽手、拍照等普通朋友間亦可能出現之行為，然其情節亦非重大等語，資為置辯。
  ㈢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身分法益之權利；第三人亦不得加以破壞，否則即有悖於公序良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3號、98年度台上字第7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2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利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違反忠誠義務之一方及該他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共同負非財產上即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⒈原告主張：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被告乙○○經常單獨相約出遊，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業據其提出被告2人出遊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至59頁），而觀之上開照片顯示被告2人於聚餐、出遊均有牽手、擁抱狀似親暱之情，如附表編號2至編號5顯所示，顯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交往之正常社交程度。被告辯稱原告提出之照片均為被告2人為經營美式重機生活網頁販售服飾而拍攝，非被告2人有逾越社會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云云，然觀之被告提出之照片影像，被告2人於星巴客咖啡店內擁抱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5至31頁），衡諸一般經驗法則，縱以情侶之姿態銷售情侶裝，亦毋須緊緊相擁（見本院卷第39至59頁），再參酌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縱屬電影中經典名言，網頁特別放上被告2人合照，並標示「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69頁），自難認原告提出之被告2人親暱之影像照片，純係被告甲○○為拍攝美式重機之衣著廣告，被告辯稱拍廣告經營社團服飾，如親情般擁抱，美式重機文化形式觸臉，如同電視典禮、公開場合並無越矩行為云云，難認可採。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堪予認定。
　⒉原告復主張被告2人相約出遊過夜，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乙節，惟觀之原告提出之照片並無被告2人同床共枕之情形，再觀之原告提出被告2人於早餐店吃早餐之照片，雖有「天還沒亮，一大早被叫起來，接Ruby去騎車 」文字之記載，惟該部分亦未提及被告2人有同床通姦之情形，此外，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2人有出遊同床共眠之情形，尚難據以認定被告2人有通姦之情形，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即不可採。
　⒊被告復辯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歌，原告知悉被告甲○○請被告乙○○照顧小孩當褓姆等語，並提出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歌之照片及備註褓姆薪資之匯款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23頁、第127至131頁、第141頁、第211頁），被告2人日常社交往來為一般人際關係可能觸及之事，縱原告與被告甲○○為配偶關係仍得享各自獨立社交之自由權利云云，然查：依被告甲○○提出之照片顯示被告乙○○有與原告一同唱歌，有照顧原告與被告甲○○所生子女，惟被告乙○○縱為原告子女之褓姆，依原告提出之照片兩人相擁之情形，顯非一般社交之正常往來，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足以破壞原告與被告甲○○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足堪認定。
  ㈢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分法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茲審酌原告為高中畢業，現任職海鮮店，每月收入約5萬至6萬元；被告乙○○為專科畢業；被告甲○○為大學肄業，現職業為農，業據其等陳述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43頁、第383頁、（見本院卷二第443頁），並有其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見限閱卷）。再考量被告2人為不正常往來之情形，及原告精神上受有之痛苦等一切情狀，因認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以20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屬於未定期限之金錢債務，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上開應賠償金額，及被告甲○○自111年8月12日起（見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見本院卷二第1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萬元，及被告甲○○自111年8月12日起；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而被告2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2人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其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翊芳
附表：
		編號

		日期（民國）

		原告所主張侵權行為

		本院卷證頁數



		1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河邊出遊，並十指緊扣散步。

		卷一第23頁



		2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出遊，並至附近咖啡廳消費，並有親密互動、摟抱、親吻之舉。

		卷一第25至31頁



		3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

		卷一第33頁



		4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飯店外牽手、親密自拍。

		卷一第35至47頁



		5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飯店外摟抱、撫摸臀部之行為。

		卷一第49至59頁



		5

		無記載日期

		被告甲○○（臉書暱稱：Sun Huang）創設系爭臉書社團有被告親密自拍，被告乙○○（臉書暱稱：Ruby Tian）亦於自己臉書上分享被告約會照片。

		卷一第61至67、73至79頁



		6

		111年4月9日

		於系爭臉書社團發文表示「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等語，同時佐以與被告乙○○親密合照之動態圖片及字幕，以表達愛意。

		卷一第69至71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楊婉君  
訴訟代理人  陳禹竹律師
被      告  黃書強  
            潘如萍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維軒律師
            賴其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7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甲○○自
民國111年8月12日起；被告乙○○自民國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甲○○、乙○○連帶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乙○○如以新臺幣貳拾萬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甲○○結婚近22年，並育有8名子女，婚
    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甲○○對家庭毫無責任感，更甚有家暴
    慣行，伊於110年9月間因不堪被告甲○○持續辱罵與暴力行為
    ，帶著當時年紀最小之2名子女回娘家後，被告甲○○即更換
    家中密碼鎖讓伊不得進入。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
    被告乙○○經常單獨相約出遊、過夜，子女亦知悉此事，更有
    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被告甲○○以
    被告乙○○為兩造所生子女之褓姆，僅係合理化被告2人朝夕
    相處之事實。且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
    同床共枕。被告乙○○雖趁伊在家中社區KTV唱歌時闖入拍攝
    ，刻意操作與伊熟識之假象，惟伊與被告乙○○間並無互動，
    伊亦未默許被告2人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
    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
    1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
    項、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
    原告100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甲○○則以：原告於110年間開始長期外遇，與伊間之婚姻
    早已有問題，且原告多次告訴伊，控告被告乙○○有錢拿，到
    時原告會再對伊撤回告訴，並要求伊合作，逼迫伊離婚給錢
    。又伊登記為自耕農，從事農業產品銷售，並經營北宜34K
    餐廳，無原告所說遊手好閒之情形。原告經常利用各種藉口
    棄子女而去，僅伊一人照顧子女。因伊母親年邁經常進加護
    病房，需常回宜蘭看顧，且為疫情期間，伊不能帶子女進出
    醫院，伊因而需聘用被告乙○○為褓姆。又原告與伊居住之房
    子門禁磁扣均未更換密碼、屋內房門亦無反鎖過，原告可自
    由進出，被告乙○○亦曾與原告於111年11月30日至幼兒園處
    理子女身上瘀傷之事，原告自始即知悉被告乙○○為伊僱請之
    褓姆。又原告不願協助伊經營事業，伊美式重機生活網社團
    服飾需拍攝服飾等照片影像，原告經常答應要拍攝後從未拍
    攝，伊乃求助被告乙○○協助拍廣告，並將照片發佈至臉書社
    團，伊與被告乙○○純係因工作而有互動，並無任何親密關係
    。
　㈡原告主張伊與被告乙○○有為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惟⑴附表
    編號5，乃69美式重機生活臉書社團，為特定騎重機族群才
    可加入，需申請審核方得加入，且伊未曾邀請原告及被告親
    戚加入，對原告並未造成影響，且該臉書社團係為銷售服飾
    所架設，亦有該臉書社團銷售匯款帳號、廣告可證。⑵附表
    編號6，僅為引用網路用詞。而原告在公眾場合，以惡意角
    度進行技巧借位偷拍企圖誣告等語，資為置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被告乙○○則以：伊與丈夫有幸福家庭，並育有2名子女，且與
    丈夫均為美式重機車隊，因而熟識被告甲○○，然因與被告甲
    ○○如親人，因而協助被告甲○○經營美式重機網站工作及擔任
    褓姆一職，並無與被告甲○○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侵權行為
    。就附表所示之行為，有以下之抗辯：
　⑴就附表編號2之行為，實屬原告借位偷拍蓄意截取照片混淆，
    原告所提供之照片伊等均戴口罩而無接吻之情。且當時係被
    告2人靠近說悄悄話，並無親吻之行為。
　⑵就附表編號3之行為，實屬被告日常用餐之照片，依社會通念
    係可容許之一般社交行為，與侵害配偶權無涉。
　⑶就附表編號4之行為，被告固然身著類似服裝，然係因被告告
    有社團銷售服飾商品，固有扮演男女模特以拍攝商品照片之
    需要，相關照片亦存放於該社團網頁內。
　⑷就附表編號5之行為，係因伊腳有舊疾，難以維持拍攝所需之
    姿勢，故須藉由被告甲○○之身軀及手部支撐以避免重心不穩
    ，亦可由被告甲○○手部動作極為克制知悉。
　⑸就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實屬電影中經典名言，
    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此發文僅屬單純分享。
　⒉又原告所提原證2至10之完整度可知悉應係由原告方人員長期
    、近距離跟蹤被告所得，然若被告之日常往來確有已逾越一
    般社交行為（假設語氣），原告應當不會僅有上述證據。況
    依照一般人之經驗法則，倘被告確有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不
    當往來，豈會毫不避嫌、公開地共同經營69美式重機社群網
    站。且原告主張臉書社團係為紀錄被告約會地點，然被告非
    公眾人士，當無暴露個人生活增加人氣之理，實際上被告創
    立社團係基於愛好，此於現代社會中隨處可見類似社團，原
    告主張純屬個人主觀臆測，且社團創立動機與原告本件請求
    無關。又伊及配偶黃祺祥共同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子女與
    被告因興趣相同而有往來之事實，為原告長期以來均有所知
    ，被告甲○○亦不與原告避談伊，甚至原告與伊間不止一次地
    同處一室玩樂、歌唱等，被告2人來往僅止於一般美式重機
    車友間之互動，並未產生真摯情感，甚難認有動搖原告與被
    告甲○○間婚姻基礎。
　⒊又從附表所示即原證2至10（見本院卷一第23至59頁）所指涉
    之日期前，原告與被告甲○○業已分居，是伊與被告甲○○之合
    作並未對原告婚姻產生重大影響。況被告甲○○曾與伊於閒談
    中談到原告於110年8、9月前與訴外人蕭盛有不當往來，蕭
    盛更有傳其裸照、生殖器照片、私密行為給原告，且因原告
    從未告知被告甲○○其與蕭盛有上開往來，由此可見，縱原告
    婚姻基礎動搖，亦非伊所為，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
    應係為謀求其另案對被告甲○○訴請離婚之訴訟上利益。且因
    伊性格較為豪爽大方，平日騎乘重機交友廣闊，且與被告甲
    ○○合作經營系爭臉書社團，兼之原告無法配合被告甲○○拍攝
    服飾商品宣傳照之故，而有合作扮演情侶拍攝商品宣傳照之
    舉，雖被告已對各自配偶告知他方存在，並努力保持距離，
    然因工作、興趣上往來難免有誤會，是若伊若有不慎侵害原
    告配偶權之情（假設語氣），原告又為何讓其他子女與伊相
    處。附表所列行為，僅止於牽手、拍照等普通朋友間亦可能
    出現之行為，然其情節亦非重大等語，資為置辯。
  ㈢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
    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
    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
    ，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
    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
    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身分法益
    之權利；第三人亦不得加以破壞，否則即有悖於公序良俗（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3號、98年度台上字第708號、8
    5年度台上字第2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利之
    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
    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
    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違反忠誠
    義務之一方及該他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共同負非財產上即精
    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⒈原告主張：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被告乙○○經常單
    獨相約出遊，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
    為。業據其提出被告2人出遊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
    至59頁），而觀之上開照片顯示被告2人於聚餐、出遊均有
    牽手、擁抱狀似親暱之情，如附表編號2至編號5顯所示，顯
    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交往之正常社交程度。被告辯稱原告提出
    之照片均為被告2人為經營美式重機生活網頁販售服飾而拍
    攝，非被告2人有逾越社會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云云，
    然觀之被告提出之照片影像，被告2人於星巴客咖啡店內擁
    抱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5至31頁），衡諸一般經驗法則，
    縱以情侶之姿態銷售情侶裝，亦毋須緊緊相擁（見本院卷第
    39至59頁），再參酌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縱
    屬電影中經典名言，網頁特別放上被告2人合照，並標示「
    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69頁），自難認原告提出之被告2
    人親暱之影像照片，純係被告甲○○為拍攝美式重機之衣著廣
    告，被告辯稱拍廣告經營社團服飾，如親情般擁抱，美式重
    機文化形式觸臉，如同電視典禮、公開場合並無越矩行為云
    云，難認可採。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堪予認定。
　⒉原告復主張被告2人相約出遊過夜，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
    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乙節，惟觀之原告提出之照片
    並無被告2人同床共枕之情形，再觀之原告提出被告2人於早
    餐店吃早餐之照片，雖有「天還沒亮，一大早被叫起來，接
    Ruby去騎車 」文字之記載，惟該部分亦未提及被告2人有同
    床通姦之情形，此外，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2人有出遊同
    床共眠之情形，尚難據以認定被告2人有通姦之情形，原告
    此部分之主張，即不可採。
　⒊被告復辯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歌，原告知悉被告甲○○請被
    告乙○○照顧小孩當褓姆等語，並提出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
    歌之照片及備註褓姆薪資之匯款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23頁
    、第127至131頁、第141頁、第211頁），被告2人日常社交
    往來為一般人際關係可能觸及之事，縱原告與被告甲○○為配
    偶關係仍得享各自獨立社交之自由權利云云，然查：依被告
    甲○○提出之照片顯示被告乙○○有與原告一同唱歌，有照顧原
    告與被告甲○○所生子女，惟被告乙○○縱為原告子女之褓姆，
    依原告提出之照片兩人相擁之情形，顯非一般社交之正常往
    來，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足以破
    壞原告與被告甲○○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被告2
    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
    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足堪認定。
  ㈢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分法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
    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茲審酌原告為高中畢業，現任職海鮮
    店，每月收入約5萬至6萬元；被告乙○○為專科畢業；被告甲
    ○○為大學肄業，現職業為農，業據其等陳述在卷（見本院卷
    二第443頁、第383頁、（見本院卷二第443頁），並有其等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見限閱卷）。
    再考量被告2人為不正常往來之情形，及原告精神上受有之
    痛苦等一切情狀，因認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
    之損害，以20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屬於未定期限之
    金錢債務，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上開應賠償
    金額，及被告甲○○自111年8月12日起（見本院卷一第99頁）
    ；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見本院卷二第15頁），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
    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萬元，及被告甲○○自111年8
    月12日起；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而被告2人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准被告2人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
    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其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
    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翊芳
附表：
編號 日期（民國） 原告所主張侵權行為 本院卷證頁數 1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河邊出遊，並十指緊扣散步。 卷一第23頁 2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出遊，並至附近咖啡廳消費，並有親密互動、摟抱、親吻之舉。 卷一第25至31頁 3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 卷一第33頁 4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飯店外牽手、親密自拍。 卷一第35至47頁 5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飯店外摟抱、撫摸臀部之行為。 卷一第49至59頁 5 無記載日期 被告甲○○（臉書暱稱：Sun Huang）創設系爭臉書社團有被告親密自拍，被告乙○○（臉書暱稱：Ruby Tian）亦於自己臉書上分享被告約會照片。 卷一第61至67、73至79頁 6 111年4月9日 於系爭臉書社團發文表示「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等語，同時佐以與被告乙○○親密合照之動態圖片及字幕，以表達愛意。 卷一第69至71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楊婉君  
訴訟代理人  陳禹竹律師
被      告  黃書強  
            潘如萍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維軒律師
            賴其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7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甲○○自民國111年8月12日起；被告乙○○自民國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甲○○、乙○○連帶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乙○○如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甲○○結婚近22年，並育有8名子女，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甲○○對家庭毫無責任感，更甚有家暴慣行，伊於110年9月間因不堪被告甲○○持續辱罵與暴力行為，帶著當時年紀最小之2名子女回娘家後，被告甲○○即更換家中密碼鎖讓伊不得進入。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被告乙○○經常單獨相約出遊、過夜，子女亦知悉此事，更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被告甲○○以被告乙○○為兩造所生子女之褓姆，僅係合理化被告2人朝夕相處之事實。且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被告乙○○雖趁伊在家中社區KTV唱歌時闖入拍攝，刻意操作與伊熟識之假象，惟伊與被告乙○○間並無互動，伊亦未默許被告2人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甲○○則以：原告於110年間開始長期外遇，與伊間之婚姻早已有問題，且原告多次告訴伊，控告被告乙○○有錢拿，到時原告會再對伊撤回告訴，並要求伊合作，逼迫伊離婚給錢。又伊登記為自耕農，從事農業產品銷售，並經營北宜34K餐廳，無原告所說遊手好閒之情形。原告經常利用各種藉口棄子女而去，僅伊一人照顧子女。因伊母親年邁經常進加護病房，需常回宜蘭看顧，且為疫情期間，伊不能帶子女進出醫院，伊因而需聘用被告乙○○為褓姆。又原告與伊居住之房子門禁磁扣均未更換密碼、屋內房門亦無反鎖過，原告可自由進出，被告乙○○亦曾與原告於111年11月30日至幼兒園處理子女身上瘀傷之事，原告自始即知悉被告乙○○為伊僱請之褓姆。又原告不願協助伊經營事業，伊美式重機生活網社團服飾需拍攝服飾等照片影像，原告經常答應要拍攝後從未拍攝，伊乃求助被告乙○○協助拍廣告，並將照片發佈至臉書社團，伊與被告乙○○純係因工作而有互動，並無任何親密關係。
　㈡原告主張伊與被告乙○○有為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惟⑴附表編號5，乃69美式重機生活臉書社團，為特定騎重機族群才可加入，需申請審核方得加入，且伊未曾邀請原告及被告親戚加入，對原告並未造成影響，且該臉書社團係為銷售服飾所架設，亦有該臉書社團銷售匯款帳號、廣告可證。⑵附表編號6，僅為引用網路用詞。而原告在公眾場合，以惡意角度進行技巧借位偷拍企圖誣告等語，資為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被告乙○○則以：伊與丈夫有幸福家庭，並育有2名子女，且與丈夫均為美式重機車隊，因而熟識被告甲○○，然因與被告甲○○如親人，因而協助被告甲○○經營美式重機網站工作及擔任褓姆一職，並無與被告甲○○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侵權行為。就附表所示之行為，有以下之抗辯：
　⑴就附表編號2之行為，實屬原告借位偷拍蓄意截取照片混淆，原告所提供之照片伊等均戴口罩而無接吻之情。且當時係被告2人靠近說悄悄話，並無親吻之行為。
　⑵就附表編號3之行為，實屬被告日常用餐之照片，依社會通念係可容許之一般社交行為，與侵害配偶權無涉。
　⑶就附表編號4之行為，被告固然身著類似服裝，然係因被告告有社團銷售服飾商品，固有扮演男女模特以拍攝商品照片之需要，相關照片亦存放於該社團網頁內。
　⑷就附表編號5之行為，係因伊腳有舊疾，難以維持拍攝所需之姿勢，故須藉由被告甲○○之身軀及手部支撐以避免重心不穩，亦可由被告甲○○手部動作極為克制知悉。
　⑸就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實屬電影中經典名言，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此發文僅屬單純分享。
　⒉又原告所提原證2至10之完整度可知悉應係由原告方人員長期、近距離跟蹤被告所得，然若被告之日常往來確有已逾越一般社交行為（假設語氣），原告應當不會僅有上述證據。況依照一般人之經驗法則，倘被告確有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不當往來，豈會毫不避嫌、公開地共同經營69美式重機社群網站。且原告主張臉書社團係為紀錄被告約會地點，然被告非公眾人士，當無暴露個人生活增加人氣之理，實際上被告創立社團係基於愛好，此於現代社會中隨處可見類似社團，原告主張純屬個人主觀臆測，且社團創立動機與原告本件請求無關。又伊及配偶黃祺祥共同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子女與被告因興趣相同而有往來之事實，為原告長期以來均有所知，被告甲○○亦不與原告避談伊，甚至原告與伊間不止一次地同處一室玩樂、歌唱等，被告2人來往僅止於一般美式重機車友間之互動，並未產生真摯情感，甚難認有動搖原告與被告甲○○間婚姻基礎。
　⒊又從附表所示即原證2至10（見本院卷一第23至59頁）所指涉之日期前，原告與被告甲○○業已分居，是伊與被告甲○○之合作並未對原告婚姻產生重大影響。況被告甲○○曾與伊於閒談中談到原告於110年8、9月前與訴外人蕭盛有不當往來，蕭盛更有傳其裸照、生殖器照片、私密行為給原告，且因原告從未告知被告甲○○其與蕭盛有上開往來，由此可見，縱原告婚姻基礎動搖，亦非伊所為，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應係為謀求其另案對被告甲○○訴請離婚之訴訟上利益。且因伊性格較為豪爽大方，平日騎乘重機交友廣闊，且與被告甲○○合作經營系爭臉書社團，兼之原告無法配合被告甲○○拍攝服飾商品宣傳照之故，而有合作扮演情侶拍攝商品宣傳照之舉，雖被告已對各自配偶告知他方存在，並努力保持距離，然因工作、興趣上往來難免有誤會，是若伊若有不慎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情（假設語氣），原告又為何讓其他子女與伊相處。附表所列行為，僅止於牽手、拍照等普通朋友間亦可能出現之行為，然其情節亦非重大等語，資為置辯。
  ㈢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身分法益之權利；第三人亦不得加以破壞，否則即有悖於公序良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3號、98年度台上字第7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2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利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違反忠誠義務之一方及該他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共同負非財產上即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⒈原告主張：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被告乙○○經常單獨相約出遊，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業據其提出被告2人出遊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至59頁），而觀之上開照片顯示被告2人於聚餐、出遊均有牽手、擁抱狀似親暱之情，如附表編號2至編號5顯所示，顯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交往之正常社交程度。被告辯稱原告提出之照片均為被告2人為經營美式重機生活網頁販售服飾而拍攝，非被告2人有逾越社會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云云，然觀之被告提出之照片影像，被告2人於星巴客咖啡店內擁抱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5至31頁），衡諸一般經驗法則，縱以情侶之姿態銷售情侶裝，亦毋須緊緊相擁（見本院卷第39至59頁），再參酌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縱屬電影中經典名言，網頁特別放上被告2人合照，並標示「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69頁），自難認原告提出之被告2人親暱之影像照片，純係被告甲○○為拍攝美式重機之衣著廣告，被告辯稱拍廣告經營社團服飾，如親情般擁抱，美式重機文化形式觸臉，如同電視典禮、公開場合並無越矩行為云云，難認可採。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堪予認定。
　⒉原告復主張被告2人相約出遊過夜，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乙節，惟觀之原告提出之照片並無被告2人同床共枕之情形，再觀之原告提出被告2人於早餐店吃早餐之照片，雖有「天還沒亮，一大早被叫起來，接Ruby去騎車 」文字之記載，惟該部分亦未提及被告2人有同床通姦之情形，此外，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2人有出遊同床共眠之情形，尚難據以認定被告2人有通姦之情形，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即不可採。
　⒊被告復辯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歌，原告知悉被告甲○○請被告乙○○照顧小孩當褓姆等語，並提出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歌之照片及備註褓姆薪資之匯款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23頁、第127至131頁、第141頁、第211頁），被告2人日常社交往來為一般人際關係可能觸及之事，縱原告與被告甲○○為配偶關係仍得享各自獨立社交之自由權利云云，然查：依被告甲○○提出之照片顯示被告乙○○有與原告一同唱歌，有照顧原告與被告甲○○所生子女，惟被告乙○○縱為原告子女之褓姆，依原告提出之照片兩人相擁之情形，顯非一般社交之正常往來，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足以破壞原告與被告甲○○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足堪認定。
  ㈢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分法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茲審酌原告為高中畢業，現任職海鮮店，每月收入約5萬至6萬元；被告乙○○為專科畢業；被告甲○○為大學肄業，現職業為農，業據其等陳述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43頁、第383頁、（見本院卷二第443頁），並有其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見限閱卷）。再考量被告2人為不正常往來之情形，及原告精神上受有之痛苦等一切情狀，因認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以20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屬於未定期限之金錢債務，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上開應賠償金額，及被告甲○○自111年8月12日起（見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見本院卷二第1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萬元，及被告甲○○自111年8月12日起；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而被告2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2人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其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翊芳
附表：
		編號

		日期（民國）

		原告所主張侵權行為

		本院卷證頁數



		1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河邊出遊，並十指緊扣散步。

		卷一第23頁



		2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出遊，並至附近咖啡廳消費，並有親密互動、摟抱、親吻之舉。

		卷一第25至31頁



		3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

		卷一第33頁



		4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飯店外牽手、親密自拍。

		卷一第35至47頁



		5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飯店外摟抱、撫摸臀部之行為。

		卷一第49至59頁



		5

		無記載日期

		被告甲○○（臉書暱稱：Sun Huang）創設系爭臉書社團有被告親密自拍，被告乙○○（臉書暱稱：Ruby Tian）亦於自己臉書上分享被告約會照片。

		卷一第61至67、73至79頁



		6

		111年4月9日

		於系爭臉書社團發文表示「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等語，同時佐以與被告乙○○親密合照之動態圖片及字幕，以表達愛意。

		卷一第69至71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楊婉君  
訴訟代理人  陳禹竹律師
被      告  黃書強  
            潘如萍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維軒律師
            賴其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7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甲○○自民國111年8月12日起；被告乙○○自民國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甲○○、乙○○連帶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乙○○如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被告甲○○結婚近22年，並育有8名子女，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甲○○對家庭毫無責任感，更甚有家暴慣行，伊於110年9月間因不堪被告甲○○持續辱罵與暴力行為，帶著當時年紀最小之2名子女回娘家後，被告甲○○即更換家中密碼鎖讓伊不得進入。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被告乙○○經常單獨相約出遊、過夜，子女亦知悉此事，更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被告甲○○以被告乙○○為兩造所生子女之褓姆，僅係合理化被告2人朝夕相處之事實。且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被告乙○○雖趁伊在家中社區KTV唱歌時闖入拍攝，刻意操作與伊熟識之假象，惟伊與被告乙○○間並無互動，伊亦未默許被告2人侵害配偶權之行為。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10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甲○○則以：原告於110年間開始長期外遇，與伊間之婚姻早已有問題，且原告多次告訴伊，控告被告乙○○有錢拿，到時原告會再對伊撤回告訴，並要求伊合作，逼迫伊離婚給錢。又伊登記為自耕農，從事農業產品銷售，並經營北宜34K餐廳，無原告所說遊手好閒之情形。原告經常利用各種藉口棄子女而去，僅伊一人照顧子女。因伊母親年邁經常進加護病房，需常回宜蘭看顧，且為疫情期間，伊不能帶子女進出醫院，伊因而需聘用被告乙○○為褓姆。又原告與伊居住之房子門禁磁扣均未更換密碼、屋內房門亦無反鎖過，原告可自由進出，被告乙○○亦曾與原告於111年11月30日至幼兒園處理子女身上瘀傷之事，原告自始即知悉被告乙○○為伊僱請之褓姆。又原告不願協助伊經營事業，伊美式重機生活網社團服飾需拍攝服飾等照片影像，原告經常答應要拍攝後從未拍攝，伊乃求助被告乙○○協助拍廣告，並將照片發佈至臉書社團，伊與被告乙○○純係因工作而有互動，並無任何親密關係。
　㈡原告主張伊與被告乙○○有為如附表所示之侵權行為，惟⑴附表編號5，乃69美式重機生活臉書社團，為特定騎重機族群才可加入，需申請審核方得加入，且伊未曾邀請原告及被告親戚加入，對原告並未造成影響，且該臉書社團係為銷售服飾所架設，亦有該臉書社團銷售匯款帳號、廣告可證。⑵附表編號6，僅為引用網路用詞。而原告在公眾場合，以惡意角度進行技巧借位偷拍企圖誣告等語，資為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被告乙○○則以：伊與丈夫有幸福家庭，並育有2名子女，且與丈夫均為美式重機車隊，因而熟識被告甲○○，然因與被告甲○○如親人，因而協助被告甲○○經營美式重機網站工作及擔任褓姆一職，並無與被告甲○○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侵權行為。就附表所示之行為，有以下之抗辯：
　⑴就附表編號2之行為，實屬原告借位偷拍蓄意截取照片混淆，原告所提供之照片伊等均戴口罩而無接吻之情。且當時係被告2人靠近說悄悄話，並無親吻之行為。
　⑵就附表編號3之行為，實屬被告日常用餐之照片，依社會通念係可容許之一般社交行為，與侵害配偶權無涉。
　⑶就附表編號4之行為，被告固然身著類似服裝，然係因被告告有社團銷售服飾商品，固有扮演男女模特以拍攝商品照片之需要，相關照片亦存放於該社團網頁內。
　⑷就附表編號5之行為，係因伊腳有舊疾，難以維持拍攝所需之姿勢，故須藉由被告甲○○之身軀及手部支撐以避免重心不穩，亦可由被告甲○○手部動作極為克制知悉。
　⑸就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實屬電影中經典名言，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此發文僅屬單純分享。
　⒉又原告所提原證2至10之完整度可知悉應係由原告方人員長期、近距離跟蹤被告所得，然若被告之日常往來確有已逾越一般社交行為（假設語氣），原告應當不會僅有上述證據。況依照一般人之經驗法則，倘被告確有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不當往來，豈會毫不避嫌、公開地共同經營69美式重機社群網站。且原告主張臉書社團係為紀錄被告約會地點，然被告非公眾人士，當無暴露個人生活增加人氣之理，實際上被告創立社團係基於愛好，此於現代社會中隨處可見類似社團，原告主張純屬個人主觀臆測，且社團創立動機與原告本件請求無關。又伊及配偶黃祺祥共同照顧原告及被告甲○○之子女與被告因興趣相同而有往來之事實，為原告長期以來均有所知，被告甲○○亦不與原告避談伊，甚至原告與伊間不止一次地同處一室玩樂、歌唱等，被告2人來往僅止於一般美式重機車友間之互動，並未產生真摯情感，甚難認有動搖原告與被告甲○○間婚姻基礎。
　⒊又從附表所示即原證2至10（見本院卷一第23至59頁）所指涉之日期前，原告與被告甲○○業已分居，是伊與被告甲○○之合作並未對原告婚姻產生重大影響。況被告甲○○曾與伊於閒談中談到原告於110年8、9月前與訴外人蕭盛有不當往來，蕭盛更有傳其裸照、生殖器照片、私密行為給原告，且因原告從未告知被告甲○○其與蕭盛有上開往來，由此可見，縱原告婚姻基礎動搖，亦非伊所為，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應係為謀求其另案對被告甲○○訴請離婚之訴訟上利益。且因伊性格較為豪爽大方，平日騎乘重機交友廣闊，且與被告甲○○合作經營系爭臉書社團，兼之原告無法配合被告甲○○拍攝服飾商品宣傳照之故，而有合作扮演情侶拍攝商品宣傳照之舉，雖被告已對各自配偶告知他方存在，並努力保持距離，然因工作、興趣上往來難免有誤會，是若伊若有不慎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情（假設語氣），原告又為何讓其他子女與伊相處。附表所列行為，僅止於牽手、拍照等普通朋友間亦可能出現之行為，然其情節亦非重大等語，資為置辯。
  ㈢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所享有身分法益之權利；第三人亦不得加以破壞，否則即有悖於公序良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3號、98年度台上字第7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2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利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而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倘其情節重大，違反忠誠義務之一方及該他人即應依上開規定，共同負非財產上即精神慰撫金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查：
　⒈原告主張：伊於111年2月間發現被告甲○○與被告乙○○經常單獨相約出遊，有為如附表所列之侵害伊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業據其提出被告2人出遊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至59頁），而觀之上開照片顯示被告2人於聚餐、出遊均有牽手、擁抱狀似親暱之情，如附表編號2至編號5顯所示，顯逾越一般社會男女交往之正常社交程度。被告辯稱原告提出之照片均為被告2人為經營美式重機生活網頁販售服飾而拍攝，非被告2人有逾越社會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云云，然觀之被告提出之照片影像，被告2人於星巴客咖啡店內擁抱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5至31頁），衡諸一般經驗法則，縱以情侶之姿態銷售情侶裝，亦毋須緊緊相擁（見本院卷第39至59頁），再參酌附表編號6之行為，該貼文中之文字縱屬電影中經典名言，網頁特別放上被告2人合照，並標示「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 」等文字（見本院卷一第69頁），自難認原告提出之被告2人親暱之影像照片，純係被告甲○○為拍攝美式重機之衣著廣告，被告辯稱拍廣告經營社團服飾，如親情般擁抱，美式重機文化形式觸臉，如同電視典禮、公開場合並無越矩行為云云，難認可採。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堪予認定。
　⒉原告復主張被告2人相約出遊過夜，伊亦有於111年11月29日目睹被告2人於家中同床共枕乙節，惟觀之原告提出之照片並無被告2人同床共枕之情形，再觀之原告提出被告2人於早餐店吃早餐之照片，雖有「天還沒亮，一大早被叫起來，接Ruby去騎車 」文字之記載，惟該部分亦未提及被告2人有同床通姦之情形，此外，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2人有出遊同床共眠之情形，尚難據以認定被告2人有通姦之情形，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即不可採。
　⒊被告復辯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歌，原告知悉被告甲○○請被告乙○○照顧小孩當褓姆等語，並提出原告與被告乙○○一同唱歌之照片及備註褓姆薪資之匯款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23頁、第127至131頁、第141頁、第211頁），被告2人日常社交往來為一般人際關係可能觸及之事，縱原告與被告甲○○為配偶關係仍得享各自獨立社交之自由權利云云，然查：依被告甲○○提出之照片顯示被告乙○○有與原告一同唱歌，有照顧原告與被告甲○○所生子女，惟被告乙○○縱為原告子女之褓姆，依原告提出之照片兩人相擁之情形，顯非一般社交之正常往來，被告2人親密往來已逾一般男女正常社交程度，足以破壞原告與被告甲○○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被告2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足堪認定。
  ㈢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分法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茲審酌原告為高中畢業，現任職海鮮店，每月收入約5萬至6萬元；被告乙○○為專科畢業；被告甲○○為大學肄業，現職業為農，業據其等陳述在卷（見本院卷二第443頁、第383頁、（見本院卷二第443頁），並有其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見限閱卷）。再考量被告2人為不正常往來之情形，及原告精神上受有之痛苦等一切情狀，因認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以20萬元為允當，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屬於未定期限之金錢債務，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上開應賠償金額，及被告甲○○自111年8月12日起（見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見本院卷二第1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萬元，及被告甲○○自111年8月12日起；被告乙○○自111年11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本判決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而被告2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2人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其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翊芳
附表：
編號 日期（民國） 原告所主張侵權行為 本院卷證頁數 1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河邊出遊，並十指緊扣散步。 卷一第23頁 2 111年3月2日 被告相約新北市淡水區出遊，並至附近咖啡廳消費，並有親密互動、摟抱、親吻之舉。 卷一第25至31頁 3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 卷一第33頁 4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飯店外牽手、親密自拍。 卷一第35至47頁 5 111年3月4日 被告身穿情侶裝至臺北圓山飯店用餐，爾後在飯店外摟抱、撫摸臀部之行為。 卷一第49至59頁 5 無記載日期 被告甲○○（臉書暱稱：Sun Huang）創設系爭臉書社團有被告親密自拍，被告乙○○（臉書暱稱：Ruby Tian）亦於自己臉書上分享被告約會照片。 卷一第61至67、73至79頁 6 111年4月9日 於系爭臉書社團發文表示「我愛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誰，而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等語，同時佐以與被告乙○○親密合照之動態圖片及字幕，以表達愛意。 卷一第69至71頁 
　　　　　　　　　　　　　　


